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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敬启者：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高速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杨玉熹、李晓红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获授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对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已经向本所承诺和保证，其已经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

求其提供的文件或资料，且该些文件或资料均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

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或资料为副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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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律

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

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查验，并进行了现场见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9月2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

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

于 2017年 9月 2日在上海证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将

于 2017年 9月 18日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公布的通

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召集人、审议事项、

出席会议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公司已将会议材料登载于上海证交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备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7年 9月 18日（周一）上午 9:30在公司 22楼会

议室（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5006号）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亮

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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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

会的合法资格。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经查验，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人，代表股份 3,644,270,1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7461%。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22 人，代表股份 544,908,5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59%。 

以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人，合计代表股份 4,189,178,675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87.0720%。 

3、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经查验，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2.02 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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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可转债期限； 

2.0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05 票面利率； 

2.06 付息； 

2.07 转股期限；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 

2.09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2.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11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2.12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2.13 赎回条款； 

2.14 回售条款； 

2.15 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2.16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7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8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20 担保事项； 

2.21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2.22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的授权； 

3、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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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8、审议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9、审议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 1、2、3、4、5、6、7、10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 8、9为普

通决议事项。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审议事项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普通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 

所占比例

（%） 
反对票 

所占比

例（%） 
弃权票 

所占比

例（%） 

是否

通过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0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

案； 

-- -- -- -- -- -- 是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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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发行规模 4,187,998,375 99.9718 1,180,300 0.0282 0 0 是 

2.03 可转债期限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4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5 票面利率 4,188,002,875 99.9719 1,175,800 0.0281 0 0 是 

2.06 付息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7 转股期限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09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0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1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

方法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2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3 赎回条款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4 回售条款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5 转股年度的股利分配 4,188,067,075 99.9734 1,111,600 0.0266 0 0 是 

2.16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7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4,187,869,875 99.9687 1,308,800 0.0313 0 0 是 

2.18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1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20 担保事项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21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2.22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的授权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3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187,854,875 99.9683 1,323,800 0.0317 0 0 
是 

4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4,187,854,875 99.9683 1,308,800 0.0312 15,000 0.0005 

是 

5 
审议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4,187,854,875 99.9683 1,308,800 0.0312 15,000 0.0005 
是 

6 

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议

案 

4,187,854,875 99.9683 1,308,800 0.0312 15,000 0.0005 

是 

7 

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7-2019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预案 

4,188,070,675 99.9735 1,093,000 0.0260 15,000 0.0005 

是 

8 

审议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

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

查报告的议案 

4,188,160,775 99.9757 1,002,900 0.0239 15,000 0.0004 

是 

9 
审议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

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4,188,160,775 99.9757 1,002,900 0.0239 15,000 0.0004 
是 

10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4,187,858,475 99.9684 1,305,200 0.0311 15,000 0.00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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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纪录及决议均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董事、监事签字。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经合理审查并现场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获得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